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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昨天已完成逐條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這個纏繞香港多年、一直有待履行的憲制責任，快要走到最後階段。《條例草案》以

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基本原則，當中條文亦清晰列出罪行、相關行為，精準針對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亦設有適度的免責條款，對警方執法的權力訂明清晰的條件和限制等，市民

無需擔心會誤墮法網，亦完全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立法令香港長治久安，商界、國

際投資者要理解到，築好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屏障，香港營商環境只會更好，資金、人才

在法律保障下自由流動，能夠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經貿中心地位。

劉國勳 立法會議員

特區政府2月時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進行公眾諮詢，收集
到逾1.3萬份意見書，當中超過98%支持立法，並提供正面的優
化意見，反映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具有強大的民意基礎，各界
亦期望盡快完成立法。

遵守國際人權公約規定
《條例草案》條文甚至較歐美國家更注重保障人權，如草案訂

明警方須在羈留疑犯48小時內決定是否起訴，若沒有落案起
訴，警方須向法庭提出恰當理由，申請延長羈留不多於14天，
對疑犯的限制則包括可因應情況向法庭申請手令，禁止被羈留人
士諮詢「個別律師」；警方最終須決定是否起訴該被補人，或是
否准許保釋。

反觀英國，執法部門向法庭申請法令把嫌疑人拘捕後，可禁閉
該人於其居所方圓200哩內之任何地方長達五年，發出法令時亦
不須通知被拘捕人士，沒有審訊和辯護機會。英政府亦有權禁止
被禁閉人士享用一般金融服務，包括擁有或使用銀行戶口、不可
使用任何電子器材包括電腦和手機上網等。

事實上，制訂《條例草案》時，特區政府已參考其他普通法國
家相關法律，但絕非搬字過紙，而是審慎詳細考慮香港實際情
況，根據外國經驗，草擬最適合香港的法律，並與外國的國安標

準接軌。
以《條例草案》提出的涉及叛國的罪行為例，美國的刑法亦

有訂明相關罪行，觸犯當地叛國罪最高可判處死刑。反觀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的相關條例，則較為寬鬆，而且條文已清晰界
定，相關人士行為要有「意圖或罔顧」元素，亦需要有「明
知」元素並作出條例中所列「受禁作為」，才屬違法，令市民
有法可依。

資金人員充分自由流動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受全社會甚至國際關注，亦是外部反華

勢力抹黑香港的議題。外部反華勢力批評條例損害人權、破壞營
商環境云云。特區政府早前公布諮詢結果，便被外媒彭博通訊社
錯誤報道，將個別人士意見當作特區政府建議，錯誤報道特區政
府會立法禁止社交平台在港運作，企圖製造恐慌，反映外部勢力
死心不息唱衰香港，更說明立法會要全速高效立法，切實維護國
家安全；特區政府亦要持續做好解說工作，讓市民明白立法令香
港長治久安，讓商界、國際投資者理解到，築好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屏障，香港營商環境只會更好，資金、人才在法律保障下自
由流動，對投資者的保障更高，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經貿
中心地位。

香港經歷
過多次驚濤
駭 浪 的 衝
擊，尤其是
近年，修例

風波和新冠疫情對香港造成傷害，甚至威脅到
市民生命和財產安全。香港能一次次安然渡過
社會動盪、金融危機、世紀疫情，抵禦外部勢
力的干擾，並非僥倖，靠的是中央堅定不移的
支持，以及香港社會蘊藏的深層力量：對善
良、正直、堅毅和守望相助的堅持。這種精神
激勵港人同舟共濟、踏平崎嶇，在風浪中前
進、在波折中成長。

2014年的違法「佔中」，示威者霸佔道路、
堵塞交通，嚴重妨礙市民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
小市民除了忍氣吞聲、排除萬難，堅持工作生活
外，不少勇敢正直的市民站出來，嚴辭指責霸佔
道路的違法行為。有不少負責任的老師不怕風
險，到「佔領區」勸導學生離開，囑咐他們不要
參與違法活動，及時離開危險地點。有法律界人
士以法律專業方式，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制止違
法「佔中」，終止其破壞社會秩序、損害香港經
濟民生。當時負責申請禁制令的陳曼琪律師，雖
然多次受到違法分子包圍、騷擾，但她無畏無
懼，成功申請到禁制令，更頂着不堪入耳的言詞
謾罵，堅持到「佔領區」宣讀法庭命令，開啟以
法律方式妥善解決違法「佔中」。

尊重法治不畏違法暴力
在2019年修例風波中，一位叫李伯的市民，

路經沙田馬鞍山港鐵站時，發現有黑暴分子想破
壞港鐵設施。面對人多勢眾、失去理智的黑暴分

子，李伯本應以自身安全為重、置身事外，但善
良正直的心讓他不選擇袖手旁觀，而是挺身而
出。李伯毫不畏懼斥責暴徒，喝令暴徒停止破壞
行為。喪心病狂的黑暴分子竟向李伯潑灑並點燃
易燃液體，使李伯全身着火，身體有40%受到二
級燒傷，腹部、胸部和面部需要進行植皮手術，
至今仍然忍受傷痛，但李伯表示並不後悔。

修例風波期間，香港法治遭到衝擊，黑暴分
子癱瘓交通、到處焚燒雜物、毆打不同政見的
市民，甚至襲擊警察，市民人身安全面臨重大威
脅。那時，港專有十多個教學中心和校舍分布在
全港各區，而且白天和晚上都有課程在上課，
經常面對突發事件，港專的同事齊心協力，盡
力維持正常教學活動，同時保障師生安全。

那時，港專雖然有同事受到誤導，對修例風
波有不同見解，但大家都本着愛護學生、盡心
盡力做好教育的共同目標攜手堅持工作。有同
事每天一早起床，就留意新聞報道，以決定某
處教學中心或校舍是否需要停課或延遲上課，
並且全天觀察市面情況，以決定某處教學點是
否需要即時停課，或者讓夜間課程停課。

當上課期間遇上突發事件，教學點的同事盡
力安撫學生，安排所有學生安全撤離，最後自
己才離開。後來，突發事件太多，教學活動被
打亂，大家又想出辦法，以可控方式應對不可
控的情況。例如，因應黑暴分子利用上下課、
上下班高峰期堵塞道路的規律，港專實行延遲
早上上課和提早下午下課的臨時安排，請老師
根據情況靈活調節教學活動，讓課程在社會混
亂中保持有序進行。

黑暴活動最囂張的時候，暴徒一度千方百計
進入校園，煽動學生上街。汲取其他國家及地

區的「顏色革命」的教訓，港
專教職員明白學生上街，隨時
發生流血意外，甚至成為黑暴
活動的犧牲品。為保障學生的
人身安全，港專教職員達成了
「不把校外勢力和爭論引進校
園」「不利用校園和教職員身份鼓勵學生上
街」等「三不」共識，並落實到學校管理，有
效地保護校園和學生。

互相支持 攜手抗疫
2020年，新冠疫情在香港爆發，疫情初期，

港專極度缺乏口罩、藥物等防疫物資，當時不
少院校和機構都向職員派發口罩。港專同事們
都明白，如果不保留少量口罩在需要時使用，
學校在疫情告急時就會被迫停課，影響學生，
也影響學校穩健運作。

港專教職員沒有向學校伸手，而是自己想辦
法解決防疫物資的需求。同事們互相交換「情
報」，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有口罩、消毒酒精
等防疫物資供應，通知學校和同事及時購買。
當學校從友好機構得到防疫物資時，大家優先
讓給有需要的教職員和學生。有同事不幸染
疫，健康的同事冒着被感染的風險，把藥物等
防疫物資送往染疫同事家中。

回首過去，心潮起伏。雖然經歷不少風浪波
折，但香港擁有善良、正直、堅毅和守望相助的
香港精神，讓七百多萬港人在風浪中前進、在波
折中成長，戰勝一個又一個難關。我們堅信，在
中央全力支持下，我們把香港精神發揚光大，即
使前面還會遇到種種不測風雲，但香港絕不會倒
下，反而風雨過後更成熟、更強大。

正直堅毅守望相助 風雨過後更強壯
陳卓禧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

國務院總理李強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今年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城鎮新
增就業1,200萬人以上、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
左右、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國際收
支保持基本平衡等等，讓民眾對2024年充滿信
心。

202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5.2%，總
量超過126萬億元人民幣，龍年更迎來「熱辣
滾燙」的「開門紅」：春節全國國內旅遊出遊
4.74億人次，國內遊客出遊總花費6,326.87億
元人民幣，哈爾濱熱「雪」沸騰、一舉出圈。
節日期間年貨網絡零售額近8,000億元人民幣。
春節檔電影票房達到80.16億元人民幣，創歷史
新高。

然而，一些西方媒體不甘坐視中國風景獨好，
不顧中國在主要經濟體中仍然增速領先（2023年
美、德、日、英增速分別為 2.5%、-0.3%、
1.9%、0.1%）、經濟增量是美國的1.5倍、對世
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美洲、歐洲及日本之和的事
實，發出「中國經濟見頂」「增長已到極限」等
謬論。

只看短期、只看局部、只看負面的分析，無法
導向正確結論，掌握真實敘事至關重要。我國經

濟面臨嚴峻挑戰不假，但總體看，有利條件多，
有利條件強於不利因素。

相比於短期快速增長，我國更看重經濟平衡和
可持續發展。「固本培元」是中醫概念，講究通
過調理鞏固基礎，提高整體機能，是源自傳統文
化的高超智慧。李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
出，「我們統籌穩增長和增後勁，突出固本培
元，注重精準施策，把握宏觀調控時、度、效，
加強逆周期調節，不搞『大水漫灌』和短期強刺
激，更多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上用力，全年經濟運
行呈現前低中高後穩態勢」。

我國堅決錨定高質量發展，消費主引擎作用
凸顯，綠色低碳轉型持續深入，新產業新優勢
加快形成，2023年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太陽
能電池等「新三樣」合計出口額首次突破萬億
元人民幣大關。

國家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強勁，長期向好的基本
趨勢不會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既使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能有效矯正
市場弊端。當前，增發國債、減稅降費、降準降
息等政策組合拳已逐步發力顯效。

2023 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已達
82.5%，未來十幾年，中等收入群體將達到8億，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加速從「有沒有」轉向
「好不好」「精不精」，為消費增長提供更為廣
闊的空間。

此外，2023年四季度，超過九成受訪外企
對中國營商環境評價「滿意」及以上，我國
具備全球最完備的產業體系，有近9億勞動力
和人才隊伍，這些要素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
礎。

當前，我國高技術產業投資保持兩位數增長，
新質生產力加快形成，新型支柱產業快速崛起。
從量子技術、生命科學等新興產業，到新型能源
體系，數位化、智能化的新型消費，一系列
「新」引人注目，有望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
變革中形成先發優勢。

中國的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國家、
機構或個人都不要妄想對中國設天花板、下判決
書。幾十年來，西方從認知戰、輿論戰出發為中
國量身訂做「崩潰論」「危機論」「陷阱
論」，全部失敗，世界反倒見證了中國乘風破
浪，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向未來，中國
有足夠智慧和能力實現更好更快發展，為世界
經濟復甦作出更大貢獻，同所有國際夥伴分享
機遇和紅利。

凌岩

排除干擾 正確認識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法律域外效力，是指特定國家國內
法律產生的效力適用於領域之外，包
括他國領域、公海和公共空間，即特
定國家的國內法律在他國領域、公海
和公共空間之中賦予有關主體行使其
權利（或權力）的作用力以及約束有

關主體履行其義務（或責任）的作用力之總和。
香港正在審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對以下罪行規定了法律的域外效
力，即第二部叛國等（第十四條）、第三部叛亂、煽
惑叛變及離叛，以及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等（第十六條
和第二十七條）、第四部與國家秘密及間諜活動相關
的罪行（第三十八條與四十六條）、第五部危害國家
安全的破壞活動等（第四十九條）和第六部境外干
預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組織（第五十五
條）。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香港國安法已規定了域外
效力。國安法第三十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
性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公司、團體等法
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實施本法規
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不具有香
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
用本法。

根據不同罪名規定針對對象
與香港國安法比較，可以看到《條例草案》的幾個

特點。
第一，域外效力針對的對象不同。香港國安法針對

三類對象：永久居民、法人或非法人組織、非永久居
民；《條例草案》針對三類以下對象：屬中國公民的
特區居民、永久居民、法人團體或其他團體、任何
人。

第二，統括規定與分類規定不同。香港國安法沒有
對四種罪名分別規定域外效力；《條例草案》則根據
不同罪名，分別規定域外效力所針對的對象。這也體
現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遵循「一國兩制」原
則。

例如，《條例草案》第十四條針對的叛國行為者為
屬中國公民的特區居民（有別於非中國公民的特區居
民），或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成立、組成或註冊的
法人團體；或不論是法團抑或不是法團的在特區有業
務地點的團體。這樣的規定有特殊意義，因為就叛國
行為而言，必須是所屬國家（或地區）的國民。香港
是多元居民組成的地區，將非中國公民的特區居民
（不管是永久居民還是一般合法居民）排除，十分必
要。

符合國際法原則和各國通行做法
《條例草案》第三十八條針對與國家秘密相關的罪

行者為特區居民；在特區成立、組成或註冊的法人團
體；不論是法團抑或不是法團的在特區有業務地點的
團體。這裏僅規定特區居民是恰當的。不論是否屬
中國公民，只要涉及國家秘密犯罪，均可成為主
體，尤其是針對與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第四十六
條針對的對象為任何人、屬中國公民的特區居民、
在特區成立、組成或註冊的法人團體；或不論是法
團抑或不是法團的在特區有業務地點的團體。針對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第四十九條針對的對象
也是任何人。

《條例草案》有關罪行具有域外效力符合國際法原
則、國際慣例和各國通行做法。尤其是符合國際刑法
通行的保護原則。國際法的保護原則，指每一個國家
都有權採取任何符合國內法律的措施來保護本國利
益。在現代國際刑法中，保護國家利益或者維護國家
安全是現代國家主權的含義，保護原則因此被稱為安
全原則。只要特定的行為侵害了國家的整體利益與國
民的個人利益，即便犯罪人身處國外，特定國家也可
以發揮法律的域外效力，行使對該案的管轄權。

《條例草案》規定法律域外效力是必然的，對於那
些身在香港以外，卻積極策劃、組織、實施針對香港
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人士與組織，法律必然要作出
積極回應。因此，香港行使域外管轄權不僅具有現實
需要性，也符合國際刑法通行的保護原則，具有正當
性。

依靠國家力量推動域外效力
不管香港國安法，還是完成立法後的《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執法不僅要重視發揮國安法律的域
外效力，而且要全方位善用域外效力。筆者曾經
撰文指出，首先要依靠國家的整體力量推動域外
效力，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刑事司法合作，引渡危害
國家安全的罪犯。其次要善用通緝令制度和積極考
慮通過個案移交的「專事專辦」方式，行使域外管
轄權。

第三，進一步確立針對法人組織的「最低限度聯
繫」的管轄原則，將確定有關組織國籍的標準，從
單一的註冊地擴展至在香港有實質性的財產聯繫
地。這樣，如果法人組織在香港以外實施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就可以依據國安法對該組織在香港境
內設立的與其有利益關聯的分公司、子公司、代表
處或者其他機構提起刑事檢控。同時，可以考慮建
立「明知」的連接點，例如，可要求為外國銀行維
持代理賬戶的金融機構建立盡職調查政策，以便發
現賬戶中是否存在洗錢行為。

最後，在具體執行中可參照美國的「訴辯交易」
制度，通過訴訟迫使被告方與美國執法機關和解，
以認罪、認繳、繳納罰款與承諾不再違反美國國內
法，換取司法管轄權的豁免，發揮威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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